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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 号》”）和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关于做好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大证监发[2014]28号）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市热电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电集团”）经与主管部门及相关各方沟通协商，结合实

际情况，拟对承诺的关于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事项的履行期限进行规范和完善，

并积极履行相关义务。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的具体内容  

（一）原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 

 2011年，大连市国资委将所持本公司的6656.69万股股份变更为热电集团持

有。为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控股股东热电集团在办理国有股

权持有人变更事项时，曾作如下承诺（详见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发布的《大连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1-017））： 

一、结合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和大连市实施全域城市化战略，热电集团

将大连热电的未来发展定位为立足大连市中心区、面向新市区供热发电的骨干力

量，并以大连热电作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唯一平台和主体，进一步巩固地区

行业的领先地位。 

二、热电集团将成立专门机构，在大连市国资委的指导下，积极与大连热电

协调沟通，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方案采用资产重组、整体上市或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方式，并在完成该次股权变更登记的十二个月内，解决热电集团与大连热

电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三、在完成资产重组、整体上市之前，热电集团保证不利用对大连热电控制

关系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若有任何可能与大连热电主业发生

竞争及利益冲突的商业机会，则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大连热电优先选择。 

（二）原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 

1、有序推进区域性统一主体的搭建和行业龙头的打造工作  

为了将大连热电作为唯一主体和发展平台，自2012年以来，热电集团一直致

力于内部资源整合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股权理顺、房产确权、划拨土

地处置、债权债务处置和会计处理规范调整，为未来借上市公司这一平台打造区

域性行业龙头创造条件。 

面对供热市场外拓方面遇到的商业机会，热电集团兑现承诺，2013年主动将



庄河市政府授予热电集团在其行政区域内拥有的行业特许经营权让渡于大连热

电。2014年年初，热电集团以大连市政府提出“市内五区供热提质升级改造”设

想为契机，积极协调政府部门，帮助大连热电取得了开展主城区新厂一期工程前

期工作的许可，为大连热电实现跳跃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积极保障和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  

针对由于行业特点、企业改制不彻底等历史原因形成的关联交易和潜在同业

竞争问题，热电集团遵循“五分开”原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履行股东义务，行使股东权利，规避控股股东和大

连热电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严格遵照执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努力保障上市

公司提高独立性和规范运作。 

3、筹划并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3年2月，在大连市国资委的指导下，热电集团曾策划与大连热电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经审慎研究、反复论证，为了彻底解决热电集团与大连热电关联交

易、同业竞争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最终确定了“大连热电发行股份吸收合

并热电集团”的重组方案。但由于未能获得大连热电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方案暂

时搁浅。事后，热电集团与重组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入沟通，利益相关方表示

支持重组方案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希望按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完善重组方案，争

取达成一致意见择机重启。 

二、控股股东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进一步明确 

因2013年重组方案未能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客观造成原承诺的第二项内

容超期未能履行，经与公司控股股东沟通，热电集团于2014年2月承诺将在2014

年年内重新启动重组工作，详见公司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及股东、关联方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临2014-005）。 

按照《监管指引第4号》的具体要求，为了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

履行期限，热电集团于近日补充承诺如下： 

“大连热电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热电集团，是解决关联交易、同业竞争最彻底、

最可行的方式，将坚持这一整体思路不变；在平衡和兼顾各方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重组方案，并在2014年年内重新启动重组工作，2015年年

底前完成重组方案的实施，最终实现整体上市。” 

三、审议情况  

2014年6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

行期限的议案》，按照《监管指引第4号》的规定，参会的3位董事赵文旗、田鲁

炜、刘鉴琦因属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及议题请详见与本公告同

时发布的《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  

四、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履行期限，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

的通知》（大证监发[2014]2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承诺事项履行期限”是控股股东按照《监管

指引第4号》的相关要求，对原作出的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期限，结合2013年重

组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进一步调整和明确，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保障。 

3、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4、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

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的议案》，并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1、本次控股股东进一步明确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履行期限，符合中国证监

会《监管指引第4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